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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採購，為避免廠商以虛設名義投

標而製造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之假象，影響採購秩序，

其開標程序請依說明辦理，並請轉知所屬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政府採購法(下稱採購法)施行細則第55條明定「本法第四

十八條第一項所稱三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，指機關辦理公

開招標，有三家以上廠商投標，且符合下列規定者：一、

依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將投標文件送達於招標機關或其指

定之場所。二、無本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不予開標之情

形。三、無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不予開標之情

形。四、無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不得參加投標之情形。

」其中第2款所指無採購法第50條第1項不予「開標」，應

包含若投標廠商之標封外型依採購法第50條第1項認定有

該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則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5條第2款規

定，該廠商不計入採購法第48條第1項之合格廠商家數。

二、為避免旨述情形發生，請各機關於開標前就依我國法律設

立登記之投標廠商外標封所載廠商名稱，至相關目的事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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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網站(例如經濟部商業司「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

口網」、內政部營建署「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」)

，查察其是否屬合法設立登記之廠商；另本會政府電子採

購網開標管理功能亦提供廠商資格查詢服務，可查詢廠商

之登記、依採購法第101條至第103條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

報等情形。該等廠商如經客觀事實查證非屬合法設立登記

者，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5條第2款之規定，非為合格廠

商而不得納入採購法第48條第1項所定之合格廠商家數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處、立法院秘書處、司法院秘

書處、考試院秘書處、監察院秘書處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省政

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

鎮市區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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